             (生活助學金) 服務記錄表  ◎請每月30日送回生輔組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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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服務單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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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合 計
時 數
	  
	服務單位蓋章
	


備註：
1、每學年上學期核發10-12月，下學期核發3-5月，每學期共須服務120小時。
2、每月未達30小時，由後補同學依序遞補。(10月最少25小時)
3、分發單位未於當月30日送回生輔組，累計2次，則將學生轉分發其它單位。

